
新法《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(草案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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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提供：研究發展處



修法緣由

• 本校現行「教師研發成果績效獎勵作業要點」自104年施行以來，隨著時

間推移與多次局部修正後，條文內容逐漸產生重複、矛盾與架構鬆散等問

題，加上學術環境與研究型態已有明顯變化，原要點在適用性與操作性上

皆顯不足。

• 新法「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辦法」以原要點為基礎進行系統性整合與優化，

保留其精神與核心原則，同時透過條文重構、邏輯調整與制度更新，更符

合當前實務需求與公平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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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重點說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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